附錄二、「既有建築節能改善擴大計畫」申請基本資料
(1) 申請機關基本資料
1、 申請機關全銜：
2、 申請機關地址：
3、 改善單位完整名稱：
4、 改善建築物地址：
5、 本案承辦組室：
6、 本案聯絡人：
7、 聯絡電話：
8、 傳真號碼：
9、 手機：
10、  E-mail：
(2) 建築物基本資料
1、欲改善建築物使用性質（請勾選）
· 辦公廳類               ；主要使用時間：
· 醫院類                 ；主要使用時間：
· 住宿類                 ；主要使用時間：
· 大型空間類             ；主要使用時間：
· 其他類：               ；主要使用時間：
2、欲改善建築物之描述
	建築物
名稱
	建築物
何年完工
	樓層數
	本建築物台電之契約容量(kW)
	本建築物用電時數(hr/年)
	本建築物使用人數
	總樓地板面積（m2）
	使用空調面積（m2）
	地下停車場面積（m2）

	
	
	地下  層
地上  層
	
	
	
	
	
	

	
	
	地下  層
地上  層
	
	
	
	
	
	


（若同一單位有多棟建築提出申請時，請增加欄位分棟填寫）
(3) 建築物能源使用資料（申請中央空調、照明、熱水設備等耗能系統者必填，餘免填）
1、 主要使用能源種類（占80%以上）？（請勾選）
· 電力          □燃料（瓦斯、重油或其他）________
2、 過去1年有無超約受罰情形？（請詳述月份及金額）。
答：
3、 台電電號為何？向台電申請之契約容量為多少（kW）？
答：
4、 是否已建置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
	建築物
名稱
	是否建置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
	空氣側設備為空調箱（AHU）或小型送風機（FCU）
	建築物總電源是否集中於同一電力盤／是否已裝設集合式數位電錶
	空調系統電源是否集中於同一電力盤／是否已裝設集合式數位電錶
	冰水主機電源是否集中於同一電力盤／是否已裝設集合式數位電錶
	空氣側設備（AHU與FCU）電源是否集中於同一電力盤／是否已裝設集合式數位電錶
	水側設備（冰水泵與冷卻水泵）電源是否集中於同一電力盤／是否已裝設集合式數位電錶

	
	
	
	/
	/
	/
	/
	/

	
	
	
	/
	/
	/
	/
	/


（若同一單位有多棟建築提出申請時，請增加欄位分棟填寫）
5、 欲改善項目（例如空調、照明及熱水等）之歷史用電資料，俾利於追踨改善前後1年度效益計算比對，將考量優先列入補助：
	年、月
	用電度數（kWh）
	最高需量

	
	
	需量（kW)
	時段

	例：105年7月起至106年7月
	三60000
	582
	尖峰

	
	
	
	

	
	
	
	

	總計
	
	
	


6、 欲改善建築物過去1年之逐月總用電量（附上前1年電費單至申請月份電費單影本亦可）：
	年、月
	用電度數（kWh）
	最高需量

	
	
	需量（kW)
	時段

	例：105年7月起至106年7月
	360000
	582
	尖峰

	
	
	
	

	
	
	
	

	總計
	
	
	


7、 平均單位面積耗電密度EUI（kWh/（m2×year））：
EUI＝年度總用電量（kWh）/總樓地板面積（m2）（扣除停車場面積）
答：
(4) 申請單位欲改善之項目及耗能問題描述
1、 欲改善之項目（可複選）
	勾選（）
	改善項目
	備註

	
	（一）建置或升級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
	建築節能類

	
	（二）高效率熱泵熱水系統節能改善
	建築節能類

	
	（三）空調系統節能策略導入節能改善
	建築節能類

	
	（四）老舊空調主機系統設備之汰舊換新節能改善
	建築節能類

	
	（五）進行測試、調整、平衡使空調系統最佳化運轉節能改善
	建築節能類

	
	（六）室內照明節能改善
	綠廳舍類

	
	（七）屋頂隔熱（含屋頂綠化）改善
	綠廳舍類

	
	（八）外遮陽改善
	綠廳舍類

	
	（九）戶外遮棚改善
	綠廳舍類

	
	（十）基地保水改善
	綠廳舍類


2、 申請單位就欲改善項目之耗能問題自我描述，並可提供預期改善計畫及節能效益（申請屋頂隔熱（含屋頂綠化）、外遮陽、戶外遮棚及基地保水等項目者無須填本項）
（可另附A4紙張說明，並儘可能詳述）：
3、 申請單位可編列自籌款金額及說明
	本計畫經費明細

	勾選（）
	改善項目
	預估總改善預算（元）
	自籌款
（元）
	自籌款占總改善預算之比率（%）

	
	（一）建置或升級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二）高效率熱泵熱水系統節能改善
	
	
	

	
	（三）空調系統節能策略導入節能改善
	
	
	

	
	（四）老舊空調主機系統設備之汰舊換新節能改善
	
	
	


	
	（五）進行測試、調整、平衡使空調系統最佳化運轉節能改善
	
	
	

	
	（六）室內照明節能改善
	
	
	

	
	（七）屋頂隔熱（含屋頂綠化）改善
	
	
	

	
	（八）外遮陽改善
	
	
	

	
	（九）戶外遮棚改善
	
	
	

	
	（十）基地保水改善
	
	
	


單位：新臺幣(元)
註：若貴單位不清楚所申請改善項目之「預估總改善預算」，者，至少請務必填寫上表中所申請改善項目之「自籌款」或「自籌款占總改善預算之比例」（參考附錄二），並將作為後續本所補助款之計算依據。
    自籌配合款之預算編列方式說明：（請說明預算來源係編列公務預算或其他基金等）
4、 非屬本計畫之其他相關計畫及經費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非屬本計畫之其他相關計畫經費明細
	補充說明


	
	自籌款
(若含其他機關單位補（捐）助款，請分列)
	補助款
	

	
	
	
	

	
	
	
	

	
	
	
	

	小計
	(佔總工程款  %)
	(佔總工程款  %)
	

	合計
	
	


5、 申請單位已有之節能措施及裝置（如變頻器等）：
6、 提供有利補助審查作業之照片、圖說、設備規格與文件（可另附件）：
7、 綜合意見描述：
※請自每年本計畫發布受理期限內，將欲改善建築物或基地之基本資料表填妥後，雙面列印1式5份併檢附電子檔案發文檢送至本所委託之執行單位彙辦，逾期或未發文皆不受理。

附錄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既有建築節能改善擴大計畫」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 辦理通知
本須知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函文通知申請機關並公告於本所網站。
· 受理申請
於申請受理期間內，申請機關備妥須知規定申請應備資料，送本所委託之執行單位收件。
· 初選會議
由本所與專業輔導團委員進行申請文件內容要件審查。
· 決選會議
由本所專業輔導團委員進行現場勘查後，再進行評選。
· 報內政部核定受補助單位入選名單
評選結果由本所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將以正式函文通知。
· 設計監造標發包與細部設計
受補助之改善單位應於完成設計監造標發包後，依本部核定之改善項目進行細部設計圖說相關資料之製作，函送本部建築研究所委託之執行單位審查。
· 工程標及TAB標(綠廳舍類無此標)發包與施工
受補助單位應辦理工程標發包與施作。
· 完工、查核及驗收
受補助之改善單位應於完工後，通知本所委託之執行單位辦理現場查核，俟通過後方可辦理驗收。
· 計畫結案
於驗收合格後，於完成請領尾款後結案。


附錄四、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及補助比率群組表
	財力分級
	補助比率

	第1級
	50%

	第2級
	70%

	第3級
	80%

	第4級
	85%

	第5級
	90%


註:財力分級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9月14日主預補字第1050102106號函，各縣市之適用財力分級應依當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為準。
附錄五、計畫執行情形表
機關/單位名稱：○○○○○○○○○○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既有建築節能改善擴大計畫」  截至○○○年○○月底補助計畫執行情形表
接受本所補助經費依據：○○○年○○月○○日○○○○○○○○○號函核定金額○○○○○○○○元整。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編號
	縣市別
	受補之改善助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改善項目
	已納入預算或議會同意墊付日期
(YY/MM/DD)
	核定補助經費（A）
	自籌經費
(若含其他機關單位補（捐）助，請分列)
（B）
	計畫總經費
（C=A+B）
	計畫執行進度
	績 效 衡 量 指 標
	備註

	
	
	
	
	
	
	
	
	
	預定發生權責日期
(YY/MM/DD)
	實際發生權責日期
(YY/MM/DD)
	預定完成日期
(YY/MM/DD)
	實際完成日期
(YY/MM/DD)
	預訂執行進度（%）
	實際執行進度
（%）
	執行進度差異
（%）
	指標項目
	預計目標
	目標達成情形
	目標達成情形%
	1.最新辦理情形。
2.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對策。
3.非屬本計畫之其他相關計畫及經費說明。
4.已完成報本所結案者，請填本所同意日期及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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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1.「核定補助經費」欄所列係指本部核定之補助金額。
2.「自籌經費」欄所列係指申請單位申請時所列之自籌款(含其他單位補（捐）助款)。
3.「計畫執行進度」欄所列係指總計畫之實際執行進度，非為總計畫經費支出進度。
4.「預訂發生權責日期」及「實際發生權責日期」欄所列「權責日期」係指合約簽訂或辦理請購日期。
5.「績效衡量指標」欄所列係指應填寫核定計畫之各績效衡量指標項目及實際辦理情形。
6.「備註」欄所列係指應填列最新辦理情形、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對策、非屬本計畫之其他相關計畫及經費說明、及已完成報本所結案者，請填本所同意日期及文號。
7.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轄下有2個以上之受補助之改善單位，則應分列並以各受補助之改善單位之核定補助金額採加權平均方式計算其總計執行進度。
業務單位承辦人：                                        業務單位主管：                                        機關單位首長或授權人：






(請加蓋申請機關關防)





完工、查核及驗收








計畫結案








工程標及TAB標(綠廳舍類無此標)發包與施工





設計監造標發包與細部設計





報內政部核定受補助單位入選名單





受理申請





決選會議








初選會議





辦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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